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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源优势  推动兴安盟大米产业高质量发展
杜勇锋 1  佟成元 2  温宏平 3

一、产业基础 ：自然条件

优越

兴安盟地处大兴安岭向松

嫩平原过渡带，属于世界公认的

北纬 46 度“寒地水稻黄金带”，

雨热同期，积温适宜，生态环境

好，光照时间长，有纯净无污

染、水量充足的天然水源和富含

有机质的肥沃土壤。优越适宜的

自然条件造就了兴安盟大米的优

良品质，其“透、香、润”的独

特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袁隆平

院士也曾写下“东北上游，净产

好米”“红城粮安，草原香稻”，

为兴安盟大米代言。目前，全盟

稻田总面积达到 137.39 万亩，年

产水稻 75 万吨以上 ；其中绿色有

机认证面积约 100 万亩，占总面积

的 72.5%，年产有机水稻近 20 万

吨，约占全盟水稻总产量的29%。

二、产业发展 ：成效和问

题并存

近年来，兴安盟不断加大

摘  要 ：兴安盟地处世界公认的北纬 46 度“寒地水稻黄金带”，优越适宜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大米

的优良品质。特别是近年来兴安盟不断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大力推动大米产业发展，“兴安盟大米”

先后获得“中国十大大米区域公用品牌”等殊荣，年加工销售大米 20 万吨以上。但产业发展仍存在

区域公共品牌建设有待加强、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加工企业短期流动资金不足等问题，需在区域

品牌打造、壮大龙头企业、强化资金供给、种植基地建设等方面着力，推动兴安盟大米产业发展进一

步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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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大米”品牌建设力度，

狠抓水稻标准化生产、大米质量

安全监管，着力推动大米产业振

兴发展。“兴安盟大米”先后获

得“中国十大大米区域公用品

牌”“十大好吃米饭”“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独家

供应商”等殊荣，兴安盟也荣膺

“中国优质稻米示范基地”“中国

草原生态稻米之都”等称号。

2021 年，全盟 36 家授权用标企

业原粮收购量 29 万吨，实际加

工量 24 万吨，销售量 21 万吨，

加工转化率近 80%，实现销售收

入近 20 亿元，带动 3.6 万户农户

实现增收。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推动

兴安盟大米产业发展进一步提质

增效还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

难 ：一是打造“兴安盟大米”区

域公共品牌的实际举措较少，相

关部门联动不足，品牌建设缺

乏整体规划和组织实施。二是

大米年生产能力超 1 万吨的企业

不足 5 家，龙头企业规模总体偏

小，对水稻种植及相关生产性服

务业带动不足，质量标准执行不

到位。三是水稻种植户和合作社

缺乏仓储设施，稻米收割后不能

及时存储，同时，大米加工企业

缺少流动资金，稻米收购季全盟

收稻资金缺口约 15—18 亿元，

企业因收稻量不足而不能全力生

产，新收割的稻米原粮存在“种

植户存不了、本地企业‘吃不

饱’”的问题，约 40%—50% 的

稻米被黑龙江等地企业收走。四

是大型种植合作社少、种植散户

多，施肥施药把控不严，过度施

肥施药情况在散户中较普遍，既

不利于保证稻米品质，也存在土

壤积累有害物质沉淀的风险，高

标准农田建设有待加强。五是没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稻品种，

品种的适应性有待提高。

三、发展思路 ：多举措促

发展

（一）强化区域公共品牌建设

委托专业咨询机构研究编

制品牌战略规划，确立 “兴安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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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创

意内涵、市场定位、消费群体、

发展目标和推动措施，并成立专

门的品牌运作公司，多种方式途

径开展品牌宣传。制定《“兴安

盟大米”区域公共品牌运营实施

方案》，系统研究和完善品牌基

地、质量标准、安全监管、认证

与检验检测、产品追溯、准入

退出、品牌营销具体办法。成

立“兴安盟大米”行业协会、区

域品牌授权评审专家委员会，严

格按标准开展品牌使用授权和退

出工作，引导水稻种植合作社、

种植户及加工生产企业等各类市

场主体按标准生产。成立大米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事

机构并协调农牧、科技、宣传等

相关部门，围绕打造“兴安盟大

米”区域公用品牌整体形象目

标，统筹推进品质管控、品牌推

广、产业融合、渠道建设、优良

品种培育等各项工作。

（二）提升龙头产业带动作用

支持本地稻米加工企业向

国家、自治区申报项目资金，引

进先进设备、改造升级现有设

备、提升加工工艺，扩大生产规

模，推动稻米加工企业做大做

强 ；加大优质稻米产业链招商力

度，依托本地稻米加工企业开

展以商招商，引进 1—2 家行业

龙头企业 ；通过培育引进，使

年总产量 10 万吨以上的龙头企

业达 3—5 家。推广“龙头企业

+ 养殖场 + 合作社 + 种植户”的

产业化发展模式，构完善利益连

接机制，支持龙头企业向第一产

业、第三产业拓展，大力发展观

光农业、体验农业、文化创意农

业等新业态，拓展“兴安米宝”

等文化衍生产品应用场景，推动

形成集文、旅、农、康养为一体

的产业化新格局，促进产业融合

发展。支持农业龙头企业与一线

城市大型超市、卖场和贸易公司

合作，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展会及

商务考察活动，促进产销对接。

（三）拓宽市场主体融资渠道

积极推进担保公司与当地

金融机构之间的互利合作，鼓励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对大米加工

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及时履行

代偿义务，推动金融机构尽快

放贷。推动建立“政府 + 银行 +

担保 + 保险”的融资合作和风

险分担机制，吸引和带动金融资

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满足大

米加工企业短期资金需求。抓住

落实《关于做好 2022 年金融支

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意见》政策机遇，对接银行机构

“加大对重要农产品生产加工、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金

融支持力度”的供应链金融服

务，支持水稻种植大户、合作社

及加工企业争取资金建设仓储设

施。激活民间资本，推进小额信

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

助社建设，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

入股龙头企业，与龙头企业建立

互利共赢的协作关系。发挥行业

协会和农业部门的引导作用，

帮助龙头企业加强内部管理，

增强诚信经营水平，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四）建设优质水稻种植基地

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

行动，实施高标准农田及黑土地

保护等建设项目，持续开展控肥

增效、控药减害、控水降耗、控

膜提效“四控行动”，加强秸秆

和畜禽养殖粪便等废弃物无害化

处置、资源化利用，推广绿肥、

秸秆、粪肥还田养地，推进稻田

生态环境优化和土壤培肥。农牧

技术推广单位组织开展高品质水

稻新品种及高效种植技术示范推

广，采取广播电视、互联网直

播、现场讲座、宣传栏、宣传册

等多种方式，围绕水稻催芽、驱

鸟、防除杂草、水肥管理等开展

技术服务。依托国家耐盐碱水稻

技术创新中心兴安盟分中心，强

化自治区科学研究院、自治区农

科院等自治区级科研机构的技术

支持，围绕提升水稻核心种源自

给率和品种适应性，积极开展稻

种培育，将兴安盟打造成为北方

粳稻、旱作水稻、耐盐碱水稻种

源生产基地和关键技术输出基

地。

（作者单位 ：1.2. 内蒙古自治区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3. 兴安盟宏观经

济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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